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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機構用實習評分表 

高 苑 科 技 大 學 銀 髮 族 事 業 管 理 學 位 學 程 

學 生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實 習 機 構 督 導 評 核 表 
 
機 構 名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機 構 督 導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實習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□ 臨床實習    □ 方案實習  (請勾選) 

 

實習期間：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評分項目與比重： 

   一、勤到出席情況      (15%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二、學習態度          (15%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三、社會工作專業能力  (15%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四、指定工作之執行    (15%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五、建立人際關係能力  (10%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六、作業品質          (15%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七、作業繳交時效      (15%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總 分：          
 

與其他同期實習生相比較，表現情形：（□優等  □中等  □較差） 

 
機構督導評語：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構督導簽章： 

 
註：1.單位評分未滿 70 分者，視為不及格。 

(機構評分佔實習成績 40%、學校督導評分佔 30%、實習成果發表佔 30%) 

2.請於評分後簽名並彌封，實習結束兩週內繳(寄)回學校系辦。 
 


